	「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」區段徵收作業土地所有權人意見陳述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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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電話
	　

	原  因  事  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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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須知
事項
	請於101年3月1日前向本府提出陳述書，如未於前開期限內提出陳述書者，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規定，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